
育部 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 究要點第十點教育部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要點第十點 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
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十、 助撥款及結報期程及方式：獲選人從事 究所在大學校院或本部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所屬 究機構每年應依下列規定，向本部辦理請款及結報。研究要點第十點

(一) 於每年三月十五日前，備文檢附領款收據請撥獲選人同年經核定

從事 究期間之 究費補助款，並於獲選人抵臺後次月起每月十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日前，按月轉發獲選人。

(二) 在獲選人抵臺後 交來臺機票支出證明、登機證明或機票票根後繳交來臺機票支出證明、登機證明或機票票根後 ，

得備文檢附請款收據報本部請款。

(三) 在獲選人從事 究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應備文檢送 究成果報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告書二 （格式如附件二，包括 究論文、出版品等 究成果）份（格式如附件二，包括研究論文、出版品等研究成果） 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及收支結算表等報本部辦理結報。

(四) 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重要規定事項：

(一)獲選人部分：

1、應於我國內立案之大學校院或部屬 究機構進行 究， 究期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間應積極參加我國內各項學術活動。

2、核定來臺短期 究期間，未經所在 究機構同意，不得任意離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境出國；如遇特殊情況，經 究機構許可得暫時出境，出境研究要點第十點

超過十日者，停發當月 究費，不得申請保留。研究要點第十點

3、訪臺 究期間，不得從事有報酬之工作及同時接受我國政府其研究要點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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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關或學校之 補助。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要點第十點

4、本部不提供獲選人住宿設施及 究室。研究要點第十點

5、應自行投保意外及醫療傷害保險，其保險效力及有效期限應包

括於我國境內從事短期 究之期限，未投保者，來臺後不得研究要點第十點

領取 究費及機票補助款。研究要點第十點

6、提供虛 、不實資料，經 證屬實者，除撤銷其獲選資格外，偽、不實資料，經查證屬實者，除撤銷其獲選資格外， 查證屬實者，除撤銷其獲選資格外，

並應 還已領取之 究費及機票補助款。繳交來臺機票支出證明、登機證明或機票票根後 研究要點第十點

(二)國內大學校院及部屬 究機構部分研究要點第十點 ：

1、同意外國人士於校內相關系所或 究單位內進行短期 究時， 研究要點第十點 研究要點第十點

應適時提供獲選人相關協助，並依本部所定日程辦理獲選人          

         究費、機票款之請領及結報事宜。研究要點第十點

2、於獲選人來臺從事 究期間，發現獲選人所 之資料有虛   研究要點第十點 填繳交來臺機票支出證明、登機證明或機票票根後

         不實情事，應即停發每月 究費，除即撤銷獲選資格，並  偽、不實資料，經查證屬實者，除撤銷其獲選資格外， 研究要點第十點

         追 已領取之 究費及機票補助款，同時函報本部備 。繳交來臺機票支出證明、登機證明或機票票根後 研究要點第十點 查證屬實者，除撤銷其獲選資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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